S 0 e N XN AR PR
1134 & ff + F %1155
bR A A

FA P HA R

- A

2 RILA 2 g

* i

"’F“"NJEJ_A %@f@.ﬁiﬁﬂ?

AT A T

WA EEA AR
RS
REF

* i

PRI A F AR

FTAFEARGFRERESFIRETE > PR AE AR

E10731p Apd WG E elllE R G F % 176252 434
AP TR A TR AR P 2R AR RI14£120 31p 2

Aty L DI BN -
7‘??\’/\ Bl i

p

5
— N RIAR Y P R A Y B A *‘@/?ifﬁ*i'%b},@’rﬁ
HylmppIEn > 2 LA SRR AF- o Lo &
P PR ABEREE JF"\‘EE\];E]—B——L‘;:
oS pAT AP REEJFFALTI L

» = > s 2 o N . .
?ljla\‘xgg/w\ y TIHZ IR L ]F}g;til(‘ T2 E \‘,’L’ y _I;,EQFZ?KA fz’%{,a%\%q’" 7\§\‘



2N

14

J

N

PRI B A LY - F2F BB T e
B ¥ o
Hep b 2B w o
w%k%g@o
B CHINA S - FHB R o R FAf S $ %
WEE BT IRINA A bR A é:}%—'-/»\i*  Apd AR E TR
AR FE BT PRI o d AR 3R A )
922
M EA T PR A AR S B S RE T (T AR
Lo B IRA ) ARk D PR A TR AR IR AR
P (THIFE) A TRF AR A ERERET
2P (THERAP BEFEHIIFA) 2R %
AT ARII0ES? 26p 2 = R pF o FIRFRGEE R DG E
#5000-00005 p * & 518 35 3% & 1 525 000-00005L = 45 2
(T EF LB LATHA D PR FARM- Bad L s AF
L= g 38 e p FEepEE s a3t OO0FO000
BeQ5E% o 35 o 270h A WARLT A BUE R TEE R~ R AR T
R AL AL R e LR D (T2 B g 00
0-0005L% & £ 442 (TH XD ) ﬂﬁlﬁﬁ,ﬁiﬁ“rﬁ W
1%‘%%# EFRAEFETER AL DRI P
*@p&}ﬁf%%%i%%—mﬁ7ﬁﬁﬂﬁ
‘”f*ﬂ%‘}g’ REALEL D FRden 7R EFRTH
<, & B
h

w

S 2 ML TEE R 2 A A KRG H A
‘iﬁﬁ;%m’ﬁbWﬁﬁﬁﬁ@(Tﬁﬁiigi

) X F ERITRE R ATE L s R
-?‘91;3? FipmaTm ¥ = o m AL FAIDE ALK 2

, tL A FRF AL (TR L 8T2
;f¢1%4f%iﬁb*ﬂ”9
75 L PR AEA ik £2508
%ﬁ$ﬁ’§ﬂsa%iiﬁ
A RROP G RHGLFTAF frd o F i



—

Fez2EMG pRIFLAEF LG FAB50F05, 272
madfﬁiml-]l‘ "’:FIA’IO

SR AR RR A R E R Bl R 3R A R
4

%§?*6¢Wﬁ$%ﬂm£iz,f¢€@ k2 4 (D)
P Aok A Bk £ BB R (S )Fﬂimﬁff A
Az 328384 0 RELAIrA B EE o T
I ©

2 RFAARIIEA - B S prH s WAL () A B
3

LA 2R A22580,8727 0 Fd AR R R A o (Dt
PR TEE o ERF I FF A BRI R
75 PR A4er22680,872~ 2 At PR A TR RE R 0
fos BT o @R PR A HRBER T RS Y o 75§57
PR G 21 2 B BRI b p AT 230 3R - 300
FwE (GRRFS vkt R L2008 A2 At o AR
BEP AR AR ARFEER) o L FAFFEP R
HAF A AR R D) BARINA MR AR
P FLABW o AL FEA R ERER PR W o LR
M PR ()R YAMON B wAL L A SE Y T2
FRERA o FPRR R LR CRRENA ) BEF O R
B IRA o P A RE R B AR ’)%4425?’35’4 400~ » %
pAsR g A EE Y pAsT R o BFEJIFE A LD
%Lgiﬁﬁs’dﬁidﬁiéoié%AE2%?§W1 @%j;%

B
S o

?ft"»;%.ilﬁl_é

FUPRAT LT R2FL LG ERARERERTED
FARE R T

LL#Fed % 2o A2y FEIRET
oA A YU AR AR F S B Y Y
SRR A o BB A R F A 24T 5 R ek T
iﬁ{ﬁﬁ,%%lﬂ FEET A “ﬂjﬁ/ sl Pt A BT L A
fARZ Rt F T > A FIS4E R I B A~ $1010E2 2w

b
i
mj



B~ %188 maf e o x id (7R, B8R AR
AL BRI A BT FL TR DR E L X 2
o FR LA E DA FIEFIE DG P

258 MW AL A FRF L LE > GARBEERE (L
ﬁ¢@7m§§wyg@ﬁu%$,ﬁ5%%ﬁ:

mygﬁiﬁ@fﬁﬁ%&ﬁﬁﬁ’uiii*ﬁﬁwﬁii
tRFw (CHl) 5 % %Hl"”f‘fé%m;J PRI n
(CH2) & &% # gm15 = Lﬁﬁg* » 2T HE S (CH3) =
ARzl FEEe T RE® (CH4) 2 432w
TRIZFEHG -

2 [F3 pPFEF06:18:54) o Ao 5 = ARG > =i p 7
BELEFAE PRI I L BB
PR AL B IRERITY RE (T8 o

B [ % PFRE06:19:00] &% 2 gmiz

4) [£5 FF06:19:01) 5442 f
ST LD

(5) [% & FFRF06:19:09] <2 4m
%E%»fhwﬁﬁé*vﬂ“ﬁ 2

(6) [ mF%FWOG c12] ¥
ELE p%@mg P - 70
#ﬁﬁ ‘/ﬁr;ﬁri&ﬁ,ﬁ S R U]
;iﬁﬁi?ﬁﬁﬁﬁ*i

(7[5 PEF06:19:15]) %
> ’Iﬁf’ﬁf’?ﬁxio

B [HmPFRF06:19:19) @ 834 mid > ,Ld 2 g5l
%%%aﬂ’ﬁgixawﬁﬁﬁﬁﬁﬁo

O [ % 5 FPFRF06:19:23) s£24mizT o
27 ARIBEI2Y 19p BT 42 HB'WE La (2
AEE F1092110F ~ 1223 132F ) - ¥ A3 # morE @
L%a*ﬁpvr@ BLEEARY o MG H A R L A
BIA AL BRI LSS et R AN LA R

£mA



PR
AN

3

PET R FFT A e R ks
’,épltn‘-#\/__&élﬁl’;l’l‘ Eﬁﬁﬁ'\"f—yy FV&}I&_ M
Qp'ﬁép"i:&-@—?i#vw’%ig “ X W EH T4 R

1 G
FEF1965. %5 %101F ) > PIEF 5> ER (&8

#pd

, H

2% 2L B
54 fyl‘*”&iﬂ' -
T A ?}‘ 2 P ﬁ(i%ﬁnmwwa
‘§i565%i=%187 B 0 RIAR L R A R AR GRS
A AR %5 - é’iirg:wr'-lyffﬁi’ag@ %{
(4%ﬁ®$i€%4bv%\é§%§ﬂﬁéﬁ°’Aaﬁ&{ﬁfT
LFRE " Akd o 4 R, 8725 ¢
ﬁ%%&TWAﬁJ%’ﬂ***§%5%4i%i%ﬂi
F ﬁ% ) 7R gﬁ?w¢ﬁg,a;%w%$

‘"—“‘1

p\
%%Fﬁ

,dd

Tz fpE A ﬂ'%’ff}%‘ﬁ * 1, 872% ’ %%ﬁﬁzﬂ"’/‘ f 1&55'@3?
’/'!"gf]%‘ﬁ@/f B At F I Wi ~ AR MR
i%\gﬁﬁ%kﬁﬁﬁ(iﬁ éw%é %;ME)’
= ”%’\”Lr%—a-*i (LA EFTIZT2F ) AP ar it
R L BT



2. & F 5 * L EHpR87TE 1,800~ -

(Mt 274 Lk~ A Mgt 2 & F g 100@”3 400~ »
TRIANETFFY BRI XL AT EEE
e AY R PRI \Jf:ﬁ]ﬂﬁz&f%z?ﬁ_-m%?a@#&%a
Medp > FiRAR i H \#" R* EFEE s g VPR
PP wEYy (AFIXEHRAE F43260F ) c B R
FEP MR I B X2 e E R RIS & RIRAE
o s RYE]T FCRTR B E IR0 P KOE AT B g ik
gAEVIPY * PP lmiog FIN B PEZ AP 2P F 0 F AR 1R
BAREEZ Y n’g,»;}g » ARG B A s e
R ARG A AR 2 M B R 2 E 3
FOIPRERAICRGE AR &L B E M
T, THRY & AR FEWITP P 0 B

g g p E4F 0 °® ““ﬁxl‘mwpﬂﬁw"ﬂ PP A

FTHBE22H 7k v AEP 73 Cgeyn  ~ Tap ik

o i s e (LAY %2267 ) ’aJ“WApime

(Zﬁﬁ R PR A R #E Y S8TH1,800% (3
C08% A4S A+4452, 500 105 ~+7, 300 1452, 000
A =8741,800~)

. MA Fdw & AR PR A L EGR1208 ~ -

(32 mT e A R R~ 2B fd ~ % I8
FaF2RFHEAREEAFSL S H KT ABRAEMAE
F2Agd o R AR Y 2 £ 0 NF 19508 % 1
_g;,g;»); LR ;x—}g‘—;fé@‘ e & 2 {;g,;‘@giﬁf]%—sié/g‘,'
PaFAEaTRE 2 e EREPR U B 24
WATAY P RBEFET AL TR 2 E R

AL)

AN

I N
%:

b

A
P
2. (BB izRble o}

J
N,
o
N
&
/
yad
-i N
p
-3
A
P N
!
"
52
o

~

By Lo s 4
ERC N E U S S



AP EHHAERE  BETFH ¥ 5P RFD
H’fmzl‘m-*‘mf"i?’fﬁ”erﬂpg“W(Q)%"é‘ﬂAE’*%)”Lr 3
""*‘—"rf"f?iﬁ&‘i??‘f“ﬂ&%‘ﬁ“q?’”3*?‘""i'z%&ﬁ?a’&«
Rofre (27 FEMAHSET R Heisd) ~ %
ﬁiﬁ4ﬁ#i%%$iﬁ%ﬁ§§—hﬁﬁ’wﬁ o A
RGN AR EBE I A EE B INA 2
ko RlG mYE e
4£ﬂ’@tﬁﬁ&%£f%@%é FafFmp 1,872 %
7 H 878 1,800~ ~#H#4 i & £ 12098 ~ (3+ £360%
,u), £ 314478 3,672~ -
Mg HE B4 238
LT 2FL B/~ AT A EFELH  2REFERY
%ﬁ’ﬁiﬁa’§ k%ﬂ%ﬁﬁﬁwmf’,i%pﬁa
BT HEA T A BT A2 R FE o TANART A A B g
iR Je R @4%’ﬂ¢¢&ﬁhﬁm’%ﬁ§ﬁA
FrRFALRE AR MAAEEY o FlZAwmied A2 0F

~
—=- -ql_,} (\.‘3

P

éﬁﬁ%ﬁ@i,iﬁﬁ?‘fﬁf’@* R
d %

F2dd > AR GBINELNBEL o AN RAZE B
B R W HFETTELA AR RRI Y (R 2
9B R S FF HI8IIFLH AR g FF LR o B d (7R
B F o od e i - B BEEFEF2 P RL

7o FREF 2RNFIEFIE S4FHA~ TG P2 oo
2.k I AFRII3E127 19p 255 4% 3B (L ~F% %109
Z1I0F ~ %1222132F ) » v Xl T &gd»m o M

G2 f R RS AL Y i o X F R R
BrARFABELIF S XA RAA TLEARAZIALE &R

\@«

FA2RFL - APMRAHT GRS PR TR B A F
vo B - B BRI FAFL IR T EL A

e Y Mttt BBAME 27 AL ks
5§iﬁi@@’i%ﬁﬁﬁﬁii$£%ﬁi@i’#%
W v TP > B BLARET BT &R

CASS



=4

Bt fpA~2b02E4 F iz

AEm o G RE F2]TIEREA AP RS 0 PR A A
PEEAL PR A 2 £ 52238 6,836~ (E 5N 14479
3,672~%(0.5=22386, 836~ )

() ¥ Fifrg A A ZRIATE 2 BRBH ARG AT

PR 3R - I8 S LR A Z R R Waei 2 o
AT B F IR B 32T TR o E%ﬁti”’r‘,]*,%ii‘
iéﬂ1i%ﬁ%M%%mmgfua&éapf%w%?&gwwpm
(LRFEFT2EF ) » Ak A TEGFRBEFL &
T AR S AP R ILR o X BRI~ A TR
e Far A Ak RAFEN > INEEFERGEIFDT
PR RN L B R R P d AR AT AR
RO T RRT AL VA (LEREHAE R8T ) o A
LS oK &9 5 2356,836% (3
B 3% 1 22386,836~—2008 ~=2356,836~) > ¥d @~

B AR
#ﬁ%ﬁﬁﬁiﬂﬁﬁ’%ﬁ&”@%A@% EaNs B
Higda hibd  pXigdpd fRudtiz cHgRdg
AAetrm iE Rk éfﬁf’“ﬂ};ﬁiﬁ%ﬁii s s
W2 T it - 2ond B Ak A
LY s % 824 b
ﬁ‘:’%ﬁff‘%—m’*ﬁ  RE A E
Rl G BHF A2 T E 2
FI 2 B A0 XiE 52290 %27 ~ %2330% % 198w £
.  oma ,

m ENS

=

T’%2031'1‘/47\ Y"«;l] i’ﬁ P2 o X (kX jE 4 273/1;_ % I;E— s 279/%%
’FﬁA?ﬁ@%%ﬁ&ﬂf-AéﬁAé W b
SO VES S fpﬁ&%a‘ b h R

¥ 43
FAE A A g AR L

4t 31£EB’%ﬁ‘lﬁ%@%%ﬁ—
AMpAzD o AR FAF IR AKRRER S RIE
PRamE L8] AT FAGREFF CEAST
pAazh g AEE ¥ p > wlILE27 15p ~ 111427 279

$N\R



(iii%%%%ﬂ~wﬁ)ﬁ’ﬁi%%9i’ﬁﬁﬁﬂ
FREALOFHRLANL T RT 4

b w’ﬁP%Amkﬁﬁ;xmfﬁﬂ’%ﬁﬁ%ﬁ‘
P AR A2386,836~ 2 AL 0 Fd A

‘T

i
P
»

XA WBT o @ﬂéﬁ’:@wﬁmﬁz%ﬂi’m%
ﬂ@ora’@gyiﬁ@@*€Aﬂ£J%4$%%&w
forxagzZmp  FEHEFEF, B E S ABERFTL

TE TR E AL apFERIATF o RS KR

Flo LaEnd BRI Hw A RFLHAIFART LGS
B EFINA o 2 23 BT RIaF A bR
Lo fd AR 538d > FAHAel 2 FoHAT o @
BEBTAH L FAASLFRINL > T 7% A FAL 2K
B A B ¥ B 4255 4,400~ A LA o 4
g12d 5 BB o

AERHE P S E A EF R 2 2 k2 By
Q%W#?ﬂ%iﬁ%l;%§’§lﬁ mﬁ’ﬁ&ﬁ

AR 1 R Y -+ R & © g AT =
AsPp bR MR RS -G B 5 - IREI@d R bR

2 EY E3| 115 = 2 3 2 p
TEF OFLEF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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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1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李弘茂  




            雙晟環境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松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佘遠霆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元佶  
            陳怡妏  
            陳昱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成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0月3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762號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貳拾參萬陸仟捌佰參拾陸元，及上訴人李弘茂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起，上訴人雙晟環境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附帶上訴駁回。
五、廢棄改判部分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元佶、陳怡妏、陳昱韋（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李弘茂（下稱李弘茂）為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雙晟環境有限公司（下稱雙晟公司，與李弘茂合稱為上訴人）之員工，李弘茂於民國110年3月26日上午某時，因執行職務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拖載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以下合稱系爭車輛）沿新北市鶯歌區福德一路由東南往西北方向行駛，於同日上午6時許，行經新北市○○區○○○路0號前，適有由訴外人即被害人陳德村所騎乘、原在路口前行駛於系爭車輛右側、佔用右轉專用道直行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因車道縮減而向左行駛變換車道、騎乘在李弘茂所駕駛系爭車輛之同向右前方。李弘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及車前狀況，竟疏未注意而貿然加速向前行駛，撞擊已接近其車頭右前方之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致陳德村人車倒地捲入系爭車輛之底部，其身體遭車輪輾壓（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受有雙側下肢開放性骨折併血胸引發出血性休克，嗣經緊急送醫救治無效而死亡。而被上訴人均為陳德村之子女，由陳元佶為陳德村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872元、喪葬費用100萬3,400元；且被上訴人痛失至親，精神均受有相當之痛苦，應得請求李弘茂各賠償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又李弘茂既係為雙晟公司執行業務，肇致系爭交通事故發生，雙晟公司自應對所生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850萬5,272元，由陳元佶代為受領等語。
二、上訴人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理由則以：㈠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喪葬費用中有部分費用非必要支出，且有重複請求之嫌；㈡被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過高；㈢陳德村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原審判決卻未加以斟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敗判決，即判命：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25萬0,872元，並由陳元佶代位受領。㈡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㈢原審判決於被上訴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以225萬0,872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㈣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嗣兩造均不服原審判決，分別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全部上訴、一部附帶上訴（就原審駁回被上訴人200萬元之請求部分，未據兩造聲明不服，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被上訴人425萬4,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陳元佶受領。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李弘茂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而應與雙晟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8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
　2.經查，關於系爭交通事故發生經過，經本院勘驗裝設在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結果如下：
　⑴此為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以十字方式分成四格：左上格畫面（CH1）為系爭車輛前方之行車畫面；右上格畫面（CH2）為系爭車輛後方之行車畫面；左下格畫面（CH3）為系爭車輛左側之行車畫面；右下格畫面（CH4）為系爭車輛右側之行車畫面。
　⑵【畫面時間06：18：54】畫面顯示為三線道路面，左邊內側車道為直行及左轉道，中線車道為直行車道，右邊外側車道為右轉道，系爭車輛行駛於中線直行車道。
　⑶【畫面時間06：19：00】系爭車輛停等紅燈。
　⑷【畫面時間06：19：01】系爭機車自後方朝系爭車輛靠近，騎行於右轉車道上。
　⑸【畫面時間06：19：09】系爭車輛起步向前直行，此時系爭機車騎行於右轉車道上位於系爭車輛右側持續前行。
　⑹【畫面時間06：19：12】系爭車輛通過前方路口，過路口後前方道路為雙線道，系爭車輛直行駛於右邊外側車道；系爭機車漸漸超越系爭車輛，通過路口時，從系爭車輛右側騎至系爭車輛之右車頭斜前方位置。
　⑺【畫面時間06：19：15】系爭機車騎行於系爭車輛右車頭前方，兩車併行前進。
　⑻【畫面時間06：19：19】兩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之騎士消失於畫面中，能看見系爭機車被持續推行。
　⑼【畫面時間06：19：23】系爭車輛停下。
　　等情，有本院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足查（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第122至132頁）。可見李弘茂所駕駛之系爭車輛在路口停等號誌過程中，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即自系爭車輛之右後方沿右轉專用道直行；於李弘茂駕駛系爭車輛直行通過路口（過路口後前方道路減為雙線道）時，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則逐漸超越系爭車輛設於右前方之行車紀錄器鏡頭畫面，並出現於系爭車輛前方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中（畫面時間06：19：14至06：19：15處，即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之擷圖），嗣於畫面時間06：19：19時，系爭車輛與系爭機車發生碰撞。是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陳德村係於超越系爭車輛至其右前方約4秒後始遭系爭車輛撞擊；佐以李弘茂於其被訴過失致死之相關刑案審理時陳稱：案發時系爭車輛駕駛座前方行車輔助系統螢幕所顯示的畫面，與行車紀錄器畫面相同等語（見高院111年度交上訴字第196號卷第101頁），則李弘茂於駕駛系爭車輛時，應得自車內顯示螢幕發覺陳德村已騎乘系爭機車至其右前方，其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而未能立即採取之必要安全措施，導致系爭交通事故發生，自具有過失。
　3.李弘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生系爭交通事故，已如前述；又李弘茂係於駕駛系爭車輛為雙晟公司執行業務途中發生系爭交通事故，此有系爭車輛之現場照片足查（見桃檢110年度相字第565號第187頁及背面），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其因系爭交通事故所生之損害，自屬有據。
　㈡關於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範圍為何，分別認定如下：
　1.醫療費用：被上訴人得請求1,872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陳元佶為陳德村因系爭交通事故所受之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872元，業據其提出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相關治療同意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審交重附民卷第25至41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自屬可採。
　2.喪葬費用：得請求87萬1,800元。
　⑴被上訴人主張陳元佶為陳德村支出喪葬費用100萬3,400元，並提出塔位、安管費、大體修復之收據、萬安生命事業集團治喪禮儀服務契約、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聖保祿收款憑單、禮儀用品發票、悅海會館VIP費用明細為據（見審交重附民卷第43至65頁）。觀上開塔位、安管費、大體修復之收據、萬安生命事業集團治喪禮儀服務契約、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悅海會館VIP費用明細均有列出置辦之項目及內容，且檢視後核與我國喪葬及習俗相合，亦未見有與陳德村生前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不符而達浪費之情形，堪認屬必要之殯葬費用；至上開聖保祿收款憑單、禮儀用品發票，則僅概括記載「喪治」、「禮儀用品」，並未記載詳細項目內容，無從判斷有無與其他項目重複，且經本院函請被上訴人說明，被上訴人僅稱開立之單位不同，仍未說明所謂「喪治」、「禮儀用品」所指為何（見本院卷第226頁），是此部分自難認屬喪葬必要費用。
　⑵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喪葬費用為87萬1,800元（計算式：28萬元+3萬元+44萬2,500元+10萬元+7,300元+1萬2,000元＝87萬1,800元）。
　3.精神慰撫金：被上訴人各得請求120萬元。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⑵本院考量陳德村因系爭交通事故驟然離世，被上訴人均為其至親，其等精神勢必受有相當痛苦，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另參酌原審調得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見原審不公開卷）所示陳元佶、李弘茂之經濟、就業情形，以及本件之侵權行為態樣、情節（李弘茂與陳德村均為肇事原因，詳如後述）、對被上訴人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各以1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據。
　4.是以，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總額為醫療費用1,872元、喪葬費用87萬1,800元、精神慰撫金各120萬元（3人共360萬元），合計447萬3,672元。
　㈢關於陳德村與有過失之計算：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其立法目的在於平衡被害人與加害人之賠償責任，即於被害人本身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由法院斟酌情形，減輕或免除加害人之賠償金額，以免失諸過苛。因之不論加害人之行為係故意或過失，僅須被害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有應負責之事由，不問其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基於衡平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即有該法條所定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機車行駛之車道，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4款本文定有明文。
　2.依前揭本院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及擷圖（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第122至132頁），可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前，陳德村之系爭機車原誤騎在右轉專用道，並於行經減縮車道處匯入時未讓李弘茂之系爭車輛先行，亦為肇致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原因之一，是陳德村亦有違反機車行駛之車道，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之過失甚明。爰考量陳德村之上開過失以及李弘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共同導致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雙方之過失程度實屬相當，故認應各負百分之50之過失責任。　
　3.從而，適用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之規定後，上訴人應連帶賠償被上訴人之金額應減為223萬6,836元（計算式：447萬3,672元*0.5＝223萬6,836元）。
　㈣另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所規定。查被上訴人就系爭交通事故已收受保險賠償200萬元，此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陳（見原審卷第72頁背面），故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自應扣除已領取之保險理賠。又陳怡妏、陳昱韋均授權陳元佶向上訴人主張請求民事權利，並於取得保險金等損害賠償範圍內之金額扣減必要費用後，由陳元佶決定分配方式，此有協議書在卷可稽（見審交重附民卷第81頁）。基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3萬6,836元（計算式：223萬6,836元－200萬元＝23萬6,836元），並由陳元佶代為受領。
五、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273條第1項、第279條規定，債權人得對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故在未確定期限之給付，債權人以起訴狀繕本催告各連帶債務人給付時，遲延利息之起算日，應分別依各連帶債務人受收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侵權行為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李弘茂、雙晟公司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2月15日、111年2月27日（見交重附民卷第17、19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李弘茂、雙晟公司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3萬6,836元之本息，並由陳元佶代為受領，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如數給付，並依兩造之陳明，酌定擔保金額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則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而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並無不當，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請求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425萬4,400元本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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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松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佘遠霆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元佶  

            陳怡妏  

            陳昱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成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10月3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762號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貳拾參萬陸

    仟捌佰參拾陸元，及上訴人李弘茂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二月

    十五日起，上訴人雙晟環境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二

    月二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

    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附帶上訴駁回。

五、廢棄改判部分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第二審訴

    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

    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元佶、陳怡妏、陳昱韋（以下分稱

    其名，合稱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李

    弘茂（下稱李弘茂）為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雙晟環境有限

    公司（下稱雙晟公司，與李弘茂合稱為上訴人）之員工，李

    弘茂於民國110年3月26日上午某時，因執行職務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拖載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

    以下合稱系爭車輛）沿新北市鶯歌區福德一路由東南往西北

    方向行駛，於同日上午6時許，行經新北市○○區○○○路0號前

    ，適有由訴外人即被害人陳德村所騎乘、原在路口前行駛於

    系爭車輛右側、佔用右轉專用道直行之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因車道縮減而向左行駛變

    換車道、騎乘在李弘茂所駕駛系爭車輛之同向右前方。李弘

    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及車前狀況，

    竟疏未注意而貿然加速向前行駛，撞擊已接近其車頭右前方

    之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致陳德村人車倒地捲入系爭車

    輛之底部，其身體遭車輪輾壓（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受有

    雙側下肢開放性骨折併血胸引發出血性休克，嗣經緊急送醫

    救治無效而死亡。而被上訴人均為陳德村之子女，由陳元佶

    為陳德村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872元、喪葬費用1

    00萬3,400元；且被上訴人痛失至親，精神均受有相當之痛

    苦，應得請求李弘茂各賠償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又李弘茂

    既係為雙晟公司執行業務，肇致系爭交通事故發生，雙晟公

    司自應對所生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

    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850萬5,272元，由陳元佶

    代為受領等語。

二、上訴人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理由則以：㈠被上訴人所請求之

    喪葬費用中有部分費用非必要支出，且有重複請求之嫌；㈡

    被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過高；㈢陳德村就系爭交

    通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原審判決卻未加以斟酌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敗判決，即判命：㈠上訴人應連帶

    給付被上訴人225萬0,872元，並由陳元佶代位受領。㈡被上

    訴人其餘之訴駁回。㈢原審判決於被上訴人勝訴部分得假執

    行；但上訴人如以225萬0,872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㈣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嗣兩造均不

    服原審判決，分別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全部上訴、一部附

    帶上訴（就原審駁回被上訴人200萬元之請求部分，未據兩

    造聲明不服，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

    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

    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均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被上訴人425萬4,4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由陳元佶受領。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附帶上訴

    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李弘茂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而應與雙晟公司連帶

    負損害賠償之責：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受僱人因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

    第18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

　2.經查，關於系爭交通事故發生經過，經本院勘驗裝設在系爭

    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結果如下：

　⑴此為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以十字方式分成四格：左

    上格畫面（CH1）為系爭車輛前方之行車畫面；右上格畫面

    （CH2）為系爭車輛後方之行車畫面；左下格畫面（CH3）為

    系爭車輛左側之行車畫面；右下格畫面（CH4）為系爭車輛

    右側之行車畫面。

　⑵【畫面時間06：18：54】畫面顯示為三線道路面，左邊內側

    車道為直行及左轉道，中線車道為直行車道，右邊外側車道

    為右轉道，系爭車輛行駛於中線直行車道。

　⑶【畫面時間06：19：00】系爭車輛停等紅燈。

　⑷【畫面時間06：19：01】系爭機車自後方朝系爭車輛靠近，

    騎行於右轉車道上。

　⑸【畫面時間06：19：09】系爭車輛起步向前直行，此時系爭

    機車騎行於右轉車道上位於系爭車輛右側持續前行。

　⑹【畫面時間06：19：12】系爭車輛通過前方路口，過路口後

    前方道路為雙線道，系爭車輛直行駛於右邊外側車道；系爭

    機車漸漸超越系爭車輛，通過路口時，從系爭車輛右側騎至

    系爭車輛之右車頭斜前方位置。

　⑺【畫面時間06：19：15】系爭機車騎行於系爭車輛右車頭前

    方，兩車併行前進。

　⑻【畫面時間06：19：19】兩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之騎士消

    失於畫面中，能看見系爭機車被持續推行。

　⑼【畫面時間06：19：23】系爭車輛停下。

　　等情，有本院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足查（見

    本院卷第109至110頁、第122至132頁）。可見李弘茂所駕駛

    之系爭車輛在路口停等號誌過程中，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

    車即自系爭車輛之右後方沿右轉專用道直行；於李弘茂駕駛

    系爭車輛直行通過路口（過路口後前方道路減為雙線道）時

    ，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則逐漸超越系爭車輛設於右前方

    之行車紀錄器鏡頭畫面，並出現於系爭車輛前方之行車紀錄

    器畫面中（畫面時間06：19：14至06：19：15處，即本院卷

    第128至130頁之擷圖），嗣於畫面時間06：19：19時，系爭

    車輛與系爭機車發生碰撞。是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

    顯示，陳德村係於超越系爭車輛至其右前方約4秒後始遭系

    爭車輛撞擊；佐以李弘茂於其被訴過失致死之相關刑案審理

    時陳稱：案發時系爭車輛駕駛座前方行車輔助系統螢幕所顯

    示的畫面，與行車紀錄器畫面相同等語（見高院111年度交

    上訴字第196號卷第101頁），則李弘茂於駕駛系爭車輛時，

    應得自車內顯示螢幕發覺陳德村已騎乘系爭機車至其右前方

    ，其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而未能立即採

    取之必要安全措施，導致系爭交通事故發生，自具有過失。

　3.李弘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生系爭交通事故，已如前述；又李

    弘茂係於駕駛系爭車輛為雙晟公司執行業務途中發生系爭交

    通事故，此有系爭車輛之現場照片足查（見桃檢110年度相

    字第565號第187頁及背面），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

    訴人連帶賠償其因系爭交通事故所生之損害，自屬有據。

　㈡關於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範圍為何，分別認定如下：

　1.醫療費用：被上訴人得請求1,872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

    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陳元佶為陳德村因系爭交通事故

    所受之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872元，業據其提出沙爾德聖保

    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相關治療同

    意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審交重附民卷第25至41頁），

    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被上訴人此

    部分之請求自屬可採。

　2.喪葬費用：得請求87萬1,800元。

　⑴被上訴人主張陳元佶為陳德村支出喪葬費用100萬3,400元，

    並提出塔位、安管費、大體修復之收據、萬安生命事業集團

    治喪禮儀服務契約、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規費繳

    納收據、聖保祿收款憑單、禮儀用品發票、悅海會館VIP費

    用明細為據（見審交重附民卷第43至65頁）。觀上開塔位、

    安管費、大體修復之收據、萬安生命事業集團治喪禮儀服務

    契約、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悅海

    會館VIP費用明細均有列出置辦之項目及內容，且檢視後核

    與我國喪葬及習俗相合，亦未見有與陳德村生前之身分、地

    位及經濟狀況不符而達浪費之情形，堪認屬必要之殯葬費用

    ；至上開聖保祿收款憑單、禮儀用品發票，則僅概括記載「

    喪治」、「禮儀用品」，並未記載詳細項目內容，無從判斷

    有無與其他項目重複，且經本院函請被上訴人說明，被上訴

    人僅稱開立之單位不同，仍未說明所謂「喪治」、「禮儀用

    品」所指為何（見本院卷第226頁），是此部分自難認屬喪

    葬必要費用。

　⑵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喪葬費用為87萬1,800元（計算式：

    28萬元+3萬元+44萬2,500元+10萬元+7,300元+1萬2,000元＝8

    7萬1,800元）。

　3.精神慰撫金：被上訴人各得請求120萬元。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

    段定有明文；又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

    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數額，該金

    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

    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

    字第22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⑵本院考量陳德村因系爭交通事故驟然離世，被上訴人均為其

    至親，其等精神勢必受有相當痛苦，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另參酌原審調

    得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見原審不公開卷）所示陳

    元佶、李弘茂之經濟、就業情形，以及本件之侵權行為態樣

    、情節（李弘茂與陳德村均為肇事原因，詳如後述）、對被

    上訴人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

    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各以1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為無據。

　4.是以，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總額為醫療費用1,872元、喪葬

    費用87萬1,800元、精神慰撫金各120萬元（3人共360萬元）

    ，合計447萬3,672元。

　㈢關於陳德村與有過失之計算：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其立法目的

    在於平衡被害人與加害人之賠償責任，即於被害人本身對於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由法院斟酌情形，減輕或免

    除加害人之賠償金額，以免失諸過苛。因之不論加害人之行

    為係故意或過失，僅須被害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有應負

    責之事由，不問其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基於衡平原則及誠實

    信用原則，即有該法條所定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機車行駛

    之車道，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

    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4款本文定有明文。

　2.依前揭本院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及擷圖（見本院卷第109

    至110頁、第122至132頁），可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前，陳

    德村之系爭機車原誤騎在右轉專用道，並於行經減縮車道處

    匯入時未讓李弘茂之系爭車輛先行，亦為肇致本案交通事故

    發生之原因之一，是陳德村亦有違反機車行駛之車道，由同

    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之過失甚明

    。爰考量陳德村之上開過失以及李弘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

    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共同導

    致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雙方之過失程度實屬相當，故認應

    各負百分之50之過失責任。　

　3.從而，適用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之規定後，上訴人應連帶

    賠償被上訴人之金額應減為223萬6,836元（計算式：447萬3

    ,672元*0.5＝223萬6,836元）。

　㈣另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

    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為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所規定。查被上訴人就系爭交通

    事故已收受保險賠償200萬元，此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陳

    （見原審卷第72頁背面），故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

    ，自應扣除已領取之保險理賠。又陳怡妏、陳昱韋均授權陳

    元佶向上訴人主張請求民事權利，並於取得保險金等損害賠

    償範圍內之金額扣減必要費用後，由陳元佶決定分配方式，

    此有協議書在卷可稽（見審交重附民卷第81頁）。基此，被

    上訴人對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3萬6,836元（計算式：2

    23萬6,836元－200萬元＝23萬6,836元），並由陳元佶代為受

    領。

五、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273條第1項、第279條規

    定，債權人得對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全體，同時或

    先後請求，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故在未確

    定期限之給付，債權人以起訴狀繕本催告各連帶債務人給付

    時，遲延利息之起算日，應分別依各連帶債務人受收起訴狀

    繕本翌日起算。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侵權行為債權，

    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李弘茂、雙晟公司

    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2月15日、111年2月27日

    （見交重附民卷第17、19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李弘茂、

    雙晟公司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3萬6,836元之本息，並由陳元

    佶代為受領，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理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如數給

    付，並依兩造之陳明，酌定擔保金額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逾上開

    應准許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則尚有未洽，上訴意

    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而原

    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並無不當，被上訴人之附帶

    上訴請求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425萬4,400元本息部分，為無

    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1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李弘茂  





            雙晟環境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松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佘遠霆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元佶  

            陳怡妏  

            陳昱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成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0月3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762號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貳拾參萬陸仟捌佰參拾陸元，及上訴人李弘茂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起，上訴人雙晟環境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附帶上訴駁回。

五、廢棄改判部分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元佶、陳怡妏、陳昱韋（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李弘茂（下稱李弘茂）為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雙晟環境有限公司（下稱雙晟公司，與李弘茂合稱為上訴人）之員工，李弘茂於民國110年3月26日上午某時，因執行職務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拖載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以下合稱系爭車輛）沿新北市鶯歌區福德一路由東南往西北方向行駛，於同日上午6時許，行經新北市○○區○○○路0號前，適有由訴外人即被害人陳德村所騎乘、原在路口前行駛於系爭車輛右側、佔用右轉專用道直行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因車道縮減而向左行駛變換車道、騎乘在李弘茂所駕駛系爭車輛之同向右前方。李弘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及車前狀況，竟疏未注意而貿然加速向前行駛，撞擊已接近其車頭右前方之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致陳德村人車倒地捲入系爭車輛之底部，其身體遭車輪輾壓（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受有雙側下肢開放性骨折併血胸引發出血性休克，嗣經緊急送醫救治無效而死亡。而被上訴人均為陳德村之子女，由陳元佶為陳德村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872元、喪葬費用100萬3,400元；且被上訴人痛失至親，精神均受有相當之痛苦，應得請求李弘茂各賠償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又李弘茂既係為雙晟公司執行業務，肇致系爭交通事故發生，雙晟公司自應對所生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850萬5,272元，由陳元佶代為受領等語。

二、上訴人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理由則以：㈠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喪葬費用中有部分費用非必要支出，且有重複請求之嫌；㈡被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過高；㈢陳德村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原審判決卻未加以斟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敗判決，即判命：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25萬0,872元，並由陳元佶代位受領。㈡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㈢原審判決於被上訴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以225萬0,872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㈣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嗣兩造均不服原審判決，分別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全部上訴、一部附帶上訴（就原審駁回被上訴人200萬元之請求部分，未據兩造聲明不服，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被上訴人425萬4,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陳元佶受領。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李弘茂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而應與雙晟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8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

　2.經查，關於系爭交通事故發生經過，經本院勘驗裝設在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結果如下：

　⑴此為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以十字方式分成四格：左上格畫面（CH1）為系爭車輛前方之行車畫面；右上格畫面（CH2）為系爭車輛後方之行車畫面；左下格畫面（CH3）為系爭車輛左側之行車畫面；右下格畫面（CH4）為系爭車輛右側之行車畫面。

　⑵【畫面時間06：18：54】畫面顯示為三線道路面，左邊內側車道為直行及左轉道，中線車道為直行車道，右邊外側車道為右轉道，系爭車輛行駛於中線直行車道。

　⑶【畫面時間06：19：00】系爭車輛停等紅燈。

　⑷【畫面時間06：19：01】系爭機車自後方朝系爭車輛靠近，騎行於右轉車道上。

　⑸【畫面時間06：19：09】系爭車輛起步向前直行，此時系爭機車騎行於右轉車道上位於系爭車輛右側持續前行。

　⑹【畫面時間06：19：12】系爭車輛通過前方路口，過路口後前方道路為雙線道，系爭車輛直行駛於右邊外側車道；系爭機車漸漸超越系爭車輛，通過路口時，從系爭車輛右側騎至系爭車輛之右車頭斜前方位置。

　⑺【畫面時間06：19：15】系爭機車騎行於系爭車輛右車頭前方，兩車併行前進。

　⑻【畫面時間06：19：19】兩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之騎士消失於畫面中，能看見系爭機車被持續推行。

　⑼【畫面時間06：19：23】系爭車輛停下。

　　等情，有本院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足查（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第122至132頁）。可見李弘茂所駕駛之系爭車輛在路口停等號誌過程中，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即自系爭車輛之右後方沿右轉專用道直行；於李弘茂駕駛系爭車輛直行通過路口（過路口後前方道路減為雙線道）時，陳德村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則逐漸超越系爭車輛設於右前方之行車紀錄器鏡頭畫面，並出現於系爭車輛前方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中（畫面時間06：19：14至06：19：15處，即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之擷圖），嗣於畫面時間06：19：19時，系爭車輛與系爭機車發生碰撞。是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陳德村係於超越系爭車輛至其右前方約4秒後始遭系爭車輛撞擊；佐以李弘茂於其被訴過失致死之相關刑案審理時陳稱：案發時系爭車輛駕駛座前方行車輔助系統螢幕所顯示的畫面，與行車紀錄器畫面相同等語（見高院111年度交上訴字第196號卷第101頁），則李弘茂於駕駛系爭車輛時，應得自車內顯示螢幕發覺陳德村已騎乘系爭機車至其右前方，其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而未能立即採取之必要安全措施，導致系爭交通事故發生，自具有過失。

　3.李弘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生系爭交通事故，已如前述；又李弘茂係於駕駛系爭車輛為雙晟公司執行業務途中發生系爭交通事故，此有系爭車輛之現場照片足查（見桃檢110年度相字第565號第187頁及背面），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其因系爭交通事故所生之損害，自屬有據。

　㈡關於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範圍為何，分別認定如下：

　1.醫療費用：被上訴人得請求1,872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陳元佶為陳德村因系爭交通事故所受之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872元，業據其提出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相關治療同意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審交重附民卷第25至41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自屬可採。

　2.喪葬費用：得請求87萬1,800元。

　⑴被上訴人主張陳元佶為陳德村支出喪葬費用100萬3,400元，並提出塔位、安管費、大體修復之收據、萬安生命事業集團治喪禮儀服務契約、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聖保祿收款憑單、禮儀用品發票、悅海會館VIP費用明細為據（見審交重附民卷第43至65頁）。觀上開塔位、安管費、大體修復之收據、萬安生命事業集團治喪禮儀服務契約、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悅海會館VIP費用明細均有列出置辦之項目及內容，且檢視後核與我國喪葬及習俗相合，亦未見有與陳德村生前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不符而達浪費之情形，堪認屬必要之殯葬費用；至上開聖保祿收款憑單、禮儀用品發票，則僅概括記載「喪治」、「禮儀用品」，並未記載詳細項目內容，無從判斷有無與其他項目重複，且經本院函請被上訴人說明，被上訴人僅稱開立之單位不同，仍未說明所謂「喪治」、「禮儀用品」所指為何（見本院卷第226頁），是此部分自難認屬喪葬必要費用。

　⑵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喪葬費用為87萬1,800元（計算式：28萬元+3萬元+44萬2,500元+10萬元+7,300元+1萬2,000元＝87萬1,800元）。

　3.精神慰撫金：被上訴人各得請求120萬元。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⑵本院考量陳德村因系爭交通事故驟然離世，被上訴人均為其至親，其等精神勢必受有相當痛苦，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另參酌原審調得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見原審不公開卷）所示陳元佶、李弘茂之經濟、就業情形，以及本件之侵權行為態樣、情節（李弘茂與陳德村均為肇事原因，詳如後述）、對被上訴人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各以1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據。

　4.是以，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總額為醫療費用1,872元、喪葬費用87萬1,800元、精神慰撫金各120萬元（3人共360萬元），合計447萬3,672元。

　㈢關於陳德村與有過失之計算：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其立法目的在於平衡被害人與加害人之賠償責任，即於被害人本身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由法院斟酌情形，減輕或免除加害人之賠償金額，以免失諸過苛。因之不論加害人之行為係故意或過失，僅須被害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有應負責之事由，不問其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基於衡平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即有該法條所定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機車行駛之車道，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4款本文定有明文。

　2.依前揭本院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及擷圖（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第122至132頁），可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前，陳德村之系爭機車原誤騎在右轉專用道，並於行經減縮車道處匯入時未讓李弘茂之系爭車輛先行，亦為肇致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原因之一，是陳德村亦有違反機車行駛之車道，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之過失甚明。爰考量陳德村之上開過失以及李弘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共同導致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雙方之過失程度實屬相當，故認應各負百分之50之過失責任。　

　3.從而，適用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之規定後，上訴人應連帶賠償被上訴人之金額應減為223萬6,836元（計算式：447萬3,672元*0.5＝223萬6,836元）。

　㈣另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所規定。查被上訴人就系爭交通事故已收受保險賠償200萬元，此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陳（見原審卷第72頁背面），故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自應扣除已領取之保險理賠。又陳怡妏、陳昱韋均授權陳元佶向上訴人主張請求民事權利，並於取得保險金等損害賠償範圍內之金額扣減必要費用後，由陳元佶決定分配方式，此有協議書在卷可稽（見審交重附民卷第81頁）。基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3萬6,836元（計算式：223萬6,836元－200萬元＝23萬6,836元），並由陳元佶代為受領。

五、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273條第1項、第279條規定，債權人得對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故在未確定期限之給付，債權人以起訴狀繕本催告各連帶債務人給付時，遲延利息之起算日，應分別依各連帶債務人受收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侵權行為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李弘茂、雙晟公司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2月15日、111年2月27日（見交重附民卷第17、19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李弘茂、雙晟公司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3萬6,836元之本息，並由陳元佶代為受領，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如數給付，並依兩造之陳明，酌定擔保金額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則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而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並無不當，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請求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425萬4,400元本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朱曉群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